
浮府办字〔2023〕35号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浮梁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各单位：

《浮梁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3年5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浮梁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规范交易活动，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建立健全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制度，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管理委员会主任，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县行政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为副主任，定期召开浮梁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统筹监督和调度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公共资源交易监管职能，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查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成员单位由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县交通局、县住建局、县水利局、县自规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组成，下设办公室，在行政服务中心挂牌，负责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监督管理。

第四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是指我县实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具备开放共享性的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系统和规范透明的运行机制，为经营主体、社会公众、政府部门提供公共资源交易综合服务的体系。

第五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应遵循公开透明、资源共享、高效便捷、守法诚信的运行服务原则。

第二章  服务平台

第六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应根据交易活动需要，依法提供专家抽取、档案查询、开评标场地。

第七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不得行使任何审批、监管、处罚等行政监督管理职能。

第八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应当向社会公布各行业监管部门办事流程、投诉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第九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现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有违规违法行为的应当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运行机构应无偿提供依法必须公开的信息。

第十一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应建立健全各项公共资源规章制度，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负责平台的运行和正常维护。

第十二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交易服务平台要严格落实《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管理办法》以及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规范保证金代收代退。

第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按照招标程序正式启动后，如有下列特殊情况的，经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批准后，可以暂停交易：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交易不能进行的；

因交易系统网络故障导致交易不能进行的；

交易期间公共资源权属存在异议的；

影响交易进程的其他事项；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各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招标前期备案审查、开标全过程以及后期招投标工作监督监管。

第十五条 各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招标前期备案审查、开标全过程监督以及招投标工作后期监管，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六条 各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有权查阅、复印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有关文件、资料和数据。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应如实提供相关情况。

第十七条 各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联合抽查机制，对有效投诉举报或有违法违规记录的市场主体，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

第十八条 建立由市场主体以及第三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提供的公共服务情况评价。

第十九条 公共资源交易发起方应当遵守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程序和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对列入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项目，采取化整为零或以其他方式规避，不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事先确定供应商名单、设立预选供应商目录，采用摇号或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中标（竞得人）设置超出采购目的的资质、规模、注册地等必要条件，排斥、歧视潜在响应方；

弄虚作假、伪造、变造交易文件；

与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参加人串通、内定交易结果；

违规拒绝签订合同或提出额外附加条件；

泄露应当保密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关的材料和信息；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二十条 代理机构应当遵守交易活动的程序与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违规违法受理未通过审批、核准的交易项目；

与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参加人串通、内定交易结果；

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交易文件或伪造、变造交易文件；

（四）泄露应当保密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关的材料和信息；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综合管理部门、各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能虚作假、玩忽职守、未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发起方、代理机构违反本规定的，由各行业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或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未依法履行职责的，依法给予处分；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行政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

保障科、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26日印发

  



